
浅析各种折让、折扣的财税处理

产品名称 浅析各种折让、折扣的财税处理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商业折扣、现金折扣、销售折让、销售返利都是实务中常见的销售模式，其中的财税处理各有各的不同
，对于销售返利，本文针对另外三种折扣、折让的财税处理试作总结分析。

一、商业折扣

商业折扣也叫折扣销售，是指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标价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打折销售。

1、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按照折扣后的价格确认收入。

2、增值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154号）第二条第二款
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
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56号）规定：纳税人采取折
扣方式销售货物，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
额”栏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

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
中减除。

因此，纳税人只要按照要求开具发票，也是以折扣后的价格计算缴纳增值税。

3、企业所得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规定：企业为促进商
品销售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商业折扣，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
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因此，企业所得税上确认收入与会计上确认收入是一致的。

二、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也叫销售折扣，是指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
和商业折扣相比，现金折扣是销售在前、折扣在后，是销售实现以后在收款环节给予的货款减免。

1、会计处理

在旧会计准则下，会计处理很明确，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
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也就是计入财务费用。

而在新会计准则下，现金折扣的处理并不明确，实务中也没有统一做法。目前主要是两种处理方式：

①和旧准则下的处理一样，实际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

②按照可变对价的原则处理，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本文不再过多展开，一
个现实问题是如何合理预估该部分可变对价的zuijia估计数，如果没有相关的、稳定的历史数据作为依据
，那么就无法确定合理的zuijia估计数，这种情况下，笔者建议还是在实际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吧，这样
也能避免税会之间的不一致。

2、增值税处理

如前所述，现金折扣严格来说并不是销售价格上的折扣，而是销售实现后收款环节的货款减免，因此，
对增值税没什么影响，还是按照销售价格开具发票，计算缴纳增值税。

3、企业所得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规定：债权人为鼓励
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属于现金折扣，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
按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

因此，如果会计处理上也在实际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那么税会一致，无差异。

三、销售折让

销售折让，是指企业因售出商品的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予的减让。虽然和商业折扣一样都是
减少了商品售价，但是销售折让是在正常销售实现后，因商品质量不合格等特殊原因，不得已才作出的
价格让步。

1、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折让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
当期销售商品收入。

2、增值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折扣折让行为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79号）
：纳税人销售货物并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由于购货方在一定时期内累计购买货物达到一定
数量，或者由于市场价格下降等原因，销货方给予购货方相应的价格优惠或补偿等折扣、折让行为，销
货方可按现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有关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此，增值税也是先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开具发票，缴纳增值税，待折让实际发生时再开具红字发票冲减
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3、企业所得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规定：企业因售出
商品的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的减让属于销售折让；企业因售出商品质量、品种不符合要求等
原因而发生的退货属于销售退回。企业已经确认销售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折让和销售退回，应当在
发生当期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

因此，企业所得税上也是在折让发生的当期冲减当期的销售商品收入，貌似税会一致，无差异。

其实不然。

如果售出商品因质量不合格给予折让或退回的时间发生在财务报表报出日之前，该事项就要按照“资产
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来处理，因为此时财务报表尚未批准报出，该事项就会影响报告年度的收入、成
本、利润，造成税会差异，需要纳税调整。

举例：

甲企业主营电脑制造与销售，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年，甲企业向经销商乙公司销售电脑一批，
不含税售价100万元，成本80万元，2024年3月15日，乙公司发现该批电脑存在质量问题，于当日全部退回
，甲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尚未批准报出，不考虑其他税费和调整事项。

1、会计处理（单位：万元）

该销售退回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①调整销售收入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贷：应收账款  113

②调整销售成本

借：库存商品 8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80

③调整2023年度报表中相关项目，包括收入、成本、库存商品等。



2、企业所得税处理

企业所得税是按照销售折让或退回前的报表收入、成本纳税申报，发生的折让应当冲减2024年的收入、
成本。

因此，2023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将上述追溯调整的净调整额20万元作纳税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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